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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安办〔2019〕62号 

 
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 

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安办，市级有关部门，各大企业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安办《关于迅速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

和十大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川安办〔2019〕20 号）和市安

办《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十大专项整治行动工作

方案的通知》（攀安办〔2019〕53 号）的工作部署和要求，切

实加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，经研究，制定了《攀枝花市工贸

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

落实。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19年 4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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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

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深刻吸取全国全省近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教训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

重要指示批示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紧急通知》（安委明电

〔2019〕1号）精神，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，按照省安委会关

于在全省迅速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十大专项整治行动工

作部署和《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十大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（攀安办〔2019〕53号）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好工贸

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工贸行业各类事故发生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减少一般事故、减少较大事故、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为重

点，结合粉尘防爆、涉氨制冷、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、冶金高

炉煤气、高温熔融金属等专项整治工作和钢铁、水泥等行业化解

过剩产能及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等工作，进一步摸清企业的安

全生产基本情况，持续开展安全大检查和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

查，加强安全风险管控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有效防范各类事故

发生，为建国 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 

二、检查重点 

（一）冶金行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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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高温熔融金属安全管控情况：会议室、活动室、休息室、

更衣室等人员聚集场所是否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影响区域；

高温熔融金属冶炼、吊运区域是否存在积水的情况。 

4．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：吊运铁水、钢水与液渣起重机

是否使用冶金起重机；炼钢厂吊运高温熔融金属的铸造起重机是

否使用固定式龙门钩。 

5．煤气安全管控情况：对照《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

展攀枝花市钢铁行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攀应急

〔2019〕58 号）工作要求执行。 

6．应急救援预案、应急演练、应急装备等情况。 

（二）有色行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高温熔融金属安全管控情况：会议室、活动室、休息室、

更衣室等人员聚集场所是否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影响区域，

吊运铜水等熔融有色金属及渣的起重机是否为冶金起重机，高温

熔融金属冶炼、吊运区域是否存在积水的情况。 

（三）建材行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水泥企业重大隐患管控情况：水泥企业的水泥筒型库清

库安全管理情况，水泥工厂煤磨、煤粉仓及袋式收尘器（或煤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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仓）是否设置温度和一氧化碳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设置防爆及气体

灭火装置设施，燃气窑炉是否设置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断

阀。 

4．玻璃企业重大隐患管控情况：玻璃窑炉、纤维制品三相

电弧炉、电熔制品电炉等高温熔炉的冷却保护系统是否存在漏

水、漏风等不能满足冷却要求或没有停机报警装置的情况，煤气

发生炉及煤气输送系统是否设置有效的防火、防爆装置或气体检

测报警仪。 

（四）机械行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铸造熔炼炉炉底、炉坑及浇注坑等区域积水、积油清理

情况。 

4．动火作业区域内或动火对象内的易燃易爆气体清除情况。 

（五）轻工行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白酒储存、勾兑场所乙醇浓度检测报警装置设置情况。 

4．日用玻璃、陶瓷、搪瓷制造企业燃气窑炉安全报警装置

设置情况。 

（六）纺织行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纱、线、织物加工的烧毛、开幅、烘干等热定型工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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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化室、燃气贮罐、储油罐、热媒炉等设备、装置是否与生产加

工、人员密集场所明确分开，单独设置。 

4．纱、线、织物加工的烧毛、开幅、烘干等热定型工艺的

汽化室、燃气贮罐、储油罐、热媒炉的防火防爆等安全防护措施

落实情况。 

5．保险粉、双氧水、亚氯酸钠、雕白粉（吊白块）等危险

品储存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（七）烟草行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熏蒸杀虫作业前安全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用液态二氧化碳的生产线和场所安全防护设备的设置情

况。 

（八）商贸行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城市综合体、商场、批发市场、餐饮企业、展会等人员

密集场所是否开展安全生产自查，是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。 

（九）粮食仓储企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粮食出入仓作业及内部清理作业安全防护措施的落实情

况。 

（十）涉爆粉尘企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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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建构筑物。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是否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

多层建构筑物内，与居民区、员工宿舍、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

安全距离不足要求。 

4．除尘系统。 

（1）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是否

共用一套除尘系统，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是否存在互联互通

的情况。 

（2）干式除尘系统是否规范采用了泄爆、隔爆、惰化、抑

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。 

（3）除尘系统是否存在采用正压方式吹送粉尘，且未采取

防范点燃源措施的情况。 

（4）除尘系统是否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，是否存在采用干

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的情况。 

（5）铝镁等金属粉尘及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是否规范

设置锁气卸灰装置。 

5.防火防爆。 

（1）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 20区是否规范使用了防爆电气设

备设施。 

（2）在粉碎、研磨、造粒等易于产生机械点火源的工艺前，

是否按规范设置去除铁、石等异物的装置。 

（3）木制品加工企业，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是否按规范设

置了火花探测报警装置。 

6．粉尘清理。粉尘清扫制度建立情况，作业现场积尘是否

及时规范地进行了清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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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应急救援预案、应急演练、应急装备等情况。 

（十一）涉氨制冷企业 

1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及自评情况。 

2．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3．包装间、分割间、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场所空调系统

是否采用氨直接蒸发空调系统。 

4．快速冻结装置是否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，作业间内作

业人员是否超过 9 人。 

5．应急救援预案、应急演练、应急装备等情况。 

（十二）有限空间作业 

1．有限空间风险辨识和台账建立情况。 

2．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。 

3．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

程及执行情况。 

4．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的落实及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情况。 

5．应急救援预案、应急演练、应急装备等情况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即日起至 12月，开展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各阶段工

作安排如下：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抓好动员部署抓好动员部署抓好动员部署抓好动员部署，，，，落实自查自改落实自查自改落实自查自改落实自查自改（（（（即日起至即日起至即日起至即日起至 7 月月月月）））） 

各县（区）、市级有关部门、各大企业要及时制定切实可行

的实施方案，明确责任，细化措施，层层动员部署，广泛宣传发

动。督促有关工贸企业开展自查自改，全面排查安全风险和事故

隐患，制定风险防控措施，建立安全隐患清单和整改清单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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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隐患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，彻底整改隐患。

各企业隐患清单和整改落实情况要在单位内部公布，并报送属地

应急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。 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严格监管执法严格监管执法严格监管执法严格监管执法，，，，集中整治隐患集中整治隐患集中整治隐患集中整治隐患（（（（8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0 月月月月）））） 

各县（区）、市级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制定监管执法计划，

在企业自查自改自报的基础上，深入企业开展执法检查，对检查

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严肃查处；对问题突出，存在

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该停产整改的停产整改，该关闭的要依法予

以关闭；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要在媒

体上曝光，并纳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管理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强化检查督查强化检查督查强化检查督查强化检查督查，，，，确保取得实效确保取得实效确保取得实效确保取得实效（（（（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2 月月月月）））） 

各县（区）、市级关部门要加强中秋、国庆等节前和节日期

间检查频次、问题隐患的整治力度和应急值守工作。采取突击检

查、明查暗访、随机抽查、回头检查等多种检查方式，深入开展

安全大检查。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组织金属冶炼、粉尘

防爆、液氨制冷等工贸行业的专家和技术服务机构，参与安全生

产大检查和技术指导，督促指导企业开展安全风险排查、风险评

估和事故隐患的整改，确保隐患整改到位。以构建安全风险分级

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重点，进一步强化事故防控

工作，固化经验做法，形成长效机制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

视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，细化实施方案，全面安排部署，加强检

查督促。应急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综合监管职能，加强部门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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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和监督检查，经信部门要负责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

工、纺织等行业的安全大检查，商务部门要负责商贸流通领域企

业的安全大检查，农业、林业、粮食、食药等相关部门要按照职

责分工，负责分管行业企业的安全大检查工作。要坚持全面检查

与严格执法相结合、企业自查与政府督查相结合、属地负责与部

门督导相结合，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，彻底治理一批重大

事故隐患，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

业，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，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、措

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，确保大检查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强化宣传报道。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宣传资源，对工

贸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发动，充分发挥舆论监

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，鼓励通过“12350”举报电话举报安全隐患，

及时纠正安全生产违法违规问题，及时组织报道先进典型和经

验。对安全检查走过场、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的，要予以公开曝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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